加盖公章视为授权 空白合同同样有效
[纠纷缘起]  刘某为某甲公司的职员，为推销其公司生产的一品牌摩托车，经人介绍，请在某乙商场上班的业务员杨某帮忙。杨某满口答应，并利用手里盖过公章的空白合同书，于2005年9月份与刘某所在的甲公司签订了价值25万元的购销合同。合同约定由甲公司负责供货，货到后乙商场10日内付款，并同时约定“如因本合同发生争议，双方一致同意提交兰州仲裁委员会仲裁”。合同签订后，甲公司按合同约定发货，并通知乙商场按合同约定期限付款。但乙商场的领导以不知情且未授权杨某签订合同为由拒付货款。经多次协调未果，无奈之下某甲公司根据合同中的仲裁条款，向兰州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，要求乙商场支付货款25万元，并赔偿所造成的损失1万元。
 兰州仲裁委员会依据双方购销合同中的仲裁条款依法受理了此案，并依据双方当事人的委托组成三人合议制仲裁庭审理此案，在开庭过程中，乙商场辩称，杨某虽为我商场的业务员，但我方并未授权杨某与某甲公司签订购销合同，故双方签订的购销合同为无效合同，由此造成的损失应由杨某自己来承担，与商场无关。
   [仲裁庭意见和裁决] 经审理，仲裁庭认为，虽然此案中乙商场并未授权杨某与甲公司签订合同，但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》第49条规定：“行为人没有代理权、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以被代理人名义订立合同，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的，该代理行为有效”。而杨某作为乙商场的业务员，在持有加盖了商场公章的合同书的情况下，作为甲公司当然有理由相信商场已授权杨某签订合同。所以甲公司与乙商场签订的合同为有效合同，应予以认定。故依法裁决如下：（一）乙商场于本裁决做出之日起十日内将25万元货款支付给甲公司；（二）驳回甲公司赔偿1万元损失的仲裁请求。
   [评  析] 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》第52条明确规定了合同无效的几种情形：（1）一方以欺诈、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，损害国家利益；（2）恶意串通，损害国家、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；（3）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；（4）损害社会公共利益；（5）违反法律、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。而商场的业务员持盖有公章的空白合同书与他方签订合同，商场仅以自己不知情未授权业务员签订合同为由认为合同无效，这在法律上是不予以认定的。在签订合同的过程中，加盖公章的空白合同书应视为授权委托书。授权委托书是证明代理人及其代理权限的书面文件。至于杨某滥用代理权签订合同而给商场带来经济损失，商场要求杨某承担责任的争议属于另一法律关系，不属本案的仲裁范围，应由商场通过另外的法律途径解决。
[仲裁知识] 我国《仲裁法》第2条对仲裁范围做出了规定,即“平等主体的公民、法人和其他组织之间发生的合同纠纷和其他财产权益纠纷,可以仲裁。”这里的“合同纠纷”不仅指合同法所包括的合同,而且包括《民法通则》、《铁路法》、《海商法》、《商标法》、《专利法》、《著作权法》等法律所规定的合同。“其他财产权益纠纷”主要指侵权纠纷,如海事侵权纠纷。《仲裁法》第3条还明确规定出不允许进行仲裁的范围:(1)婚姻、收养、监护、扶养、继承纠纷;(2)依法应当由行政机关处理的行政争议。    
